
 

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

占用公司资金、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一、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规范上

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2017年

修订）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

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

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说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；

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属于正常关联交易的资金往来，交易程序合法、定

价公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二、公司对外担保专项情况说明 

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为中航鑫港担保有

限公司为西安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最高担保额度85万元人

民币的担保提供反担保。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系西安中旅经营业务之一，

西安中旅通过国际航协代理客运销售业务，根据国际航协的要求，与其签

署《客运销售代理协议》的代理人须提供相应担保。公司作为西安中旅的

控股股东，在充分评估其经营情况、偿债能力及国际航协出票方式的基础

上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公司提供的担保形式为保证担保。 

我们认为：以上担保事项出于正常业务需要，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及其

关联方提供担保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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